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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适应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应急处置的需要，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重特大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的危害，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生命和国家、公民的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指导和规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防控能力，及时、有效、科学地处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结合本区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和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1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9月28日修订）；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令第16号）；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

《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6号）；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
1.2.2  技术标准规范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HJ589-2021）；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环办〔2011〕93号）；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办〔2012〕50号）；

《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试行）》（公告2018年第1号）；
1.2.3  其他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主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渝办〔2011〕92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万州区等31个区县（自治）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渝府办〔2013〕4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万州区等36个区县（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通知》（渝府办〔2016〕19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万州区等区县（开发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及调整方案的通知》（渝府办〔2018〕7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梁区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整治调整方案的通知》（铜府办〔2018〕111号）；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铜梁区小北海水库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通知》（铜府发〔2022〕14号）。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铜梁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及可能影响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1）系统性原则。编制水源地应急预案，应全面掌握和分析行政区域内水源地的风险源信息、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和应急资源状况，逐一梳理明确各部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工作职责、应急流程和任务分工，有效提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应急准备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

（2）针对性原则。编制水源地应急预案，应在全面调查和了解行政区域内水源地环境风险状况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水源地、面临的不同环境风险，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制定切实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

（3）协调性原则。水源地应急预案，应作为市、区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源地应急预案与行政区域内的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道路交通事故应急预案、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和城市供水系统重大事故应急预案等有机衔接。
1.5  事件分级

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严重性和紧急程度，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4〕119号）中“突发环境事件分级标准”进行分级，突发环境事件分为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四级。分级标准为：

1.5.1  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Ⅰ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环境突发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万人；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5.2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Ⅱ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0人以上或100人以上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县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1.5.3  较大突发环境事件（Ⅲ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5）跨区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
1.5.4  一般突发环境事件（Ⅳ级）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1）因环境污染直接导致3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下中毒或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疏散、转移人员5000人以下的；

（3）因环境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
（4）因环境污染造成村、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中断的；

（5）因环境污染造成跨区县纠纷，引起一般性群体影响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

（6）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尚未达到较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1.6  预案体系

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内或当接到市、铜梁区饮用水源地上游政府部门通报、指令时，启动《重庆市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本应急预案向上衔接于《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同时考虑到企业风险物质非正常排放，对饮用水源地造成一定影响时，本应急预案向下衔接《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小北海水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当水源地应急预案启动后，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应根据水源地应急预案要求，协助处置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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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预案衔接关系图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应急指挥组织机构
2.1.1  机构组成

区政府成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我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长由分管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担任，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民政局、区经济信息委、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运输委、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局、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区水利局、区气象局负责人和事发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有关负责人为成员。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生态环境局，由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分管领导担任；日常事务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处理。
[image: image2.png]


指挥长：分管副区长

副指挥长：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综合协调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区水利局、区交通运输委等有关单位和镇街参加。
	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责任部门牵头，区级相关部门、相关镇街有关人员组成。
	应急监测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区水利局、区卫生健康委等组成。
	专家咨询组：区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成员由污染防治、化学、市政工程、气象、水利、地质、消防、爆破等专家组成（视具体情况而定）。
	治安防范组：区公安局牵头，组织公安干警及当地镇街有关人员组成。
	现场处置组：救援指挥部根据污染事件的类别组织有关救援力量组成。
	医疗救护组：区卫生健康委牵头，由卫生系统有关医疗机构组成。
	交通管制组：公安部门牵头，交通管理机构参加。
	善后处置组：当地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有关部门和事故单位的负责人组成。
	应急供水保障组：区卫生健康委牵头，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单位组成。


图2.1-1应急指挥部组织机构图
2.2  机构职责
2.2.1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执行区应急指挥部的决定，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综合协调及相关组织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各项要求；组织编制、修订水源地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指导各镇街和区级有关部门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人员培训和应急知识普及工作；及时收集、分析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信息，向区应急指挥部提出处置建议。

2.2.2  应急指挥部成员及职责

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负责突发环境事件及相关信息的发布和舆论引导，组织、指导新闻单位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相关新闻宣传报道工作。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及时收集、上报事故应急处置信息；负责有关部门的协调工作；负责建立饮用水源保护应急处置工作预警系统；组织对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现场及周围区域环境的应急监测，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蔓延的建议；指导消除事故现场遗留的污染物；对生态环境的恢复提出意见。

区应急管理局：指导做好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修订工作；协调有关专业队伍参与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参与因危险化学品事故引发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民政局：根据事故受灾程度，协助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受灾群众的安抚和善后工作。

区经济信息委：协调和督促所属排污单位控制污染源头，参与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城市排水管网污染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和组织善后工作，保障城市正常生活、卫生秩序。

区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垃圾填埋场、公厕及粪便处理等设施）引发突发水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应对和调查处理。

区交通运输委：参与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为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提供道路保障，并协调运力调度相关工作。

区商务委：协调、督促所属排污单位控制污染源头，提供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做好紧急情况下商品、食品等必备生活物资的调拨、储备和供应工作。

区卫生健康委：组织紧急输送受伤人员并做好入院前急救和处置工作；组织医疗机构实施医疗救护；组织实施卫生防疫工作；负责饮用水源的末梢水安全控制，参与相关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工作。

区公安局：负责指挥事故现场警戒、道路交通管制、维护事故现场的治安和组织人员疏散；参与因车辆运输发生有毒有害物品泄漏、遗撒及交通事故引起的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力量参与现场救援处置工作，控制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参与事故现场抢险。

区财政局：负责做好资金保障，将重特大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应急防范处置、应急装备配备、应急技术研究、应急预案演练等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渔业水体重特大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农作物和家畜家禽受灾情况的监测；协助农村地区的善后处理工作。

区林业局：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和处置，负责陆生野生动植物受灾情况的监测。

区水利局：负责协调提供饮用水源污染预警和处置所需的水文资料；参与对相关河流、水体的应急处置；指导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工作；提供备用水源和应急供水方案；负责调度和保障安全供水，参与饮用水水源地善后处理和生态恢复工作；事件发生期间，根据区指挥部的意见，督促事发地自来水公司采取停水、减压供水、启用备用水源供水等应急措施，保障居民生活饮用水安全。

区气象局：提供有关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和实时气象资料信息。

污染事故发生单位：负责启动本单位污染事故处置预案，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污染事态进一步扩大，并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保护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和处理。

各有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发生的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和重大险情，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力量抢救伤员，控制事态发展；协助牵头单位组织事故善后。

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负责组织实施紧急启用备用水源；负责紧急制定或调整自来水供应应急具体方案并组织实施；落实自来水供应水源，根据供水管网布局，合理调配供水管网压力；负责做好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供水控制、合理调度分流等工作。

未列入本预案的部门和单位，按照区应急指挥部的命令履行职责，不得推诿。
2.2.5  应急工作组职责
事故调查组：负责调查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原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情况，并向区应急指挥部、区政府及上级事故调查组、有关部门报告；依照有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督促事件责任方开展环境损害评估。

应急监测组：负责制定应急监测方案；负责在污染带上游、下游分别设置断面进行应急监测；负责应急期间的水源地、供水单位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

专家咨询组：参加区应急指挥部统一组织的活动及专题研究；应急响应时，按照区应急指挥部的要求研究分析事故发展趋势、影响范围和程度；为应急决策者提供应急解决方案建议等；参与事故调查，对事故处理提出咨询意见；受指挥部的指派，为现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治安防范组：负责事故现场及周边地区的道路警戒、控制和保护，维护现场秩序，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现场处置组：负责组织制定应急处置方案；负责现场污染物消除、围堵和削减，以及污染物收集、转运和异地处置等工作。

医疗救护组：确定受伤人员救护与专业治疗定点医院，派出医护专业人员参与事故抢险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调配医护人员医疗器材、应急药品，组织现场救护及伤亡人员转移；负责统计伤亡人员情况。

交通管制组：负责调配应急物资、协调运输车辆。

善后处置组：做好受伤人员救治、伤亡人员及其家属的安抚工作，妥善安置疏散人员；对受污染、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措施予以恢复；组织开展理赔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等。

综合协调组：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赶赴现场，传达指挥部领导的指示，报告事故应急处理情况；协调有关抢险救援工作；负责信息的收集、汇总及上报工作等。

应急供水保障组：负责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负责指导供水单位启动深度处理设施或备用水源以及应急供水车等措施，保障居民用水。

3  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3.1  信息收集与研判
3.1.1  信息收集

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途径：

（1）通过流域、水源地或供水单位开展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常规断面）、在线监测（常规和预警监控断面）等日常监管渠道获取水质异常信息，也可以通过水文气象、地质灾害、污染源排放等信息开展水质预测预警，获取水质异常信息。

（2）区生态环境局可通过水源地上游及周边主要风险源监控获取异常排放信息，也可通过 12345 热线、网络等途径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可通过交通事故报警获取流动源事故信息；区水利局可通过对湖泊（水库）藻密度变化情况的监测，获取水华事件信息。

（3）通过铜梁区生态环境局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合川区、潼南区、永川区、大足区生态环境局之间建立的信息收集与共享渠道，获取突发环境事件信息。
3.1.2  信息研判与会商
接到信息报告后，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第一时间开展以下工作：

（1）核实信息的真实性。

（2）进一步收集信息，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

（3）信息核实汇总后，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研判，若判断可能对饮用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立即向区应急指挥部汇报，建议发布预警，同时向市生态环境局报告。若已对饮用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的，建议立即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
3.2  预防

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周边环境排污单位风险排查，备案登记，加强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事故隐患的监督管理和安全防范工作。明确防范职责，制定有关管理制度和应急程序，严防发生放射源和有毒有害危险品被盗、被抢、丢失以及相关设施被袭击等事故。

开展污染源调查。定期组织对生产、贮存、运输有毒有害物品及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进行普查，掌握全区污染源种类及分布情况，了解国内外有关技术信息、进展情况和形势动态，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并提出对策建议。

建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并将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应急物资库建设。

在城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建设界标和交通警示牌，明确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范围和保护要求，于取水口建立日常巡检监控措施，规范水源地保护的行为，公布环保监督电话。

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根据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情况，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橙色和红色两级。

橙色预警：当污染物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水源保护区或其连接水体尚未受到污染，或是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区应急指挥办公室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时，为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当污染物已进入（或出现在）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且区应急指挥办公室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大时、可能影响取水时，为红色预警。
3.3.2  预警启动的条件

3.3.2.1  橙色预警启动条件
（1）接到市相关部门指令或饮用水源地上游合川区、潼南区人民政府通报后，虽污染物未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范围，但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可能造成污染，但不影响取水的；

（2）在铜梁区内，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km的陆域；

（3）在铜梁区内，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经研判认为对水源地水质影响可能较小、可能不影响取水。

3.3.2.2  红色预警启动条件

（1）接到市相关部门指令或饮用水源地上游合川区、潼南区人民政府通报后，虽污染物未迁移至水源地应急预案适用的地域范围内，但污染物已进入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研判认为对饮用水源地水质有影响，可能影响取水；

（2）通过信息报告发现，在铜梁区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会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的；

（3）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100米的陆域或水域；

（4）污染物已扩散至距水源保护区上游连接水体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的陆域或水域，经水质监测和信息研判，判断污染物迁移至取水口位置时，相应指标浓度仍会超标的；

（5）通过监测发现，铜梁区城区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理化指标异常；

（6）通过监测发现，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感官性状异常的，即水体出现异常颜色或气味的；

（7）通过监测发现，发现水源保护区或其上游连接水体生态指标异常，即水面出现大面积死鱼或生物综合毒性异常并经实验室监测后确认的。
3.3.3  预警发布

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由区委宣传部或区应急指挥部指定部门发布。

预警发布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类别、预警级别；

（2）事件起止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

（3）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

（4）警示事项根据不同的突发环境事件类型，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对现场指挥部成员单位发布预警信息。

3.3.4  预警行动

发布橙色预警时，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开展预警行动。

预警行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通知相关部门或水厂，告知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接收通知的单位应启动本单位相关应急预案；

（2）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3）应急准备。按照职责，相应成员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4）舆论引导。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加强相关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发布红色预警时，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组织开展应急响应工作，预警行动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下达启动水源地应急预案的命令；

（2）通知现场应急指挥部中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待命状态，必要时到达现场开展相关工作；

（3）通知水源地对应的供水单位进入待命状态，做好停止取水、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准备；

（4）加强信息监控，核实突发环境事件污染来源、进入水体的污染物种类和总量、污染扩散范围等信息；

（5）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应急监测或做好应急监测准备；

（6）做好事件信息上报和通报；

（7）调集所需应急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保障；

（8）在危险区域设置提示或警告标志；

（9）必要时，及时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

（10）加强舆情监测、引导和应对工作。

3.3.5  预警调整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态的发展和采取措施的效果，进一步研判，如需调整级别，应按照有关规定，上报区应急指挥部，由区应急指挥部调整预警级别并再次发布预警信息。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或指定部门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报。若污染物可能向下游行政区扩散的，应及时向下游行政区人民政府或相关部门通报情况。

3.3.6  预警解除

当引起预警的条件消除和各类隐患排除后，铜梁区饮用水源地水质及供水不会受到影响时，由发布预警的单位下达预警解除指令，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3.4  信息报告与通报
3.4.1  信息报告与通报原则及对象
（1）信息报告与通报程序原则

信息报告原则应逐级上报。特殊情况下，若遇到敏感事件或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期，或可能演化为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现场应急指挥部应立即向区应急指挥部报告。

（2）信息报告与通报对象

经核实的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协调组应向未进入现场应急指挥部的有关部门通报。若已经或可能影响下游区域饮用水源的，经区应急指挥部同意，应立即向下游行政区人民政府报告。

3.4.2  报告内容
初报程序：

对饮用水源保护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影响的按照一般、较大或者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报告程序进行上报，现场应急指挥部应在到达现场后1小时内向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
初报内容：

初报应报告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主要污染物和数量、监测结果、人员伤亡情况、水源地受影响情况、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初步情况。
3.4.3  信息续报
续报程序：

现场应急指挥部对初报时要素不齐全或事件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根据情况每天不少于1次向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书面报告。
续报内容：

续报应当在初报的基础上报告突发环境事件有关的监测数据、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效果等情况，附应急监测快报和监测点位分布图等。

3.4.5  信息通报
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时，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要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引发突发环境事件的，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运输委、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区委、区政府上报。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分级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各级部门和责任单位各司其职，分别负责不同级别的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按照环境污染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四个等级。

初判发生水源地一般、较大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由区生态环境局或事发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报告区政府，由区政府负责应对工作。

初判发生水源地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由区政府报告市政府，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应对工作。

事件发生单位、事发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责任，分工负责、紧密配合、迅速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在易造成重大影响的地区或重要时段时可适当提高响应级别。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事件损失情况及其发展趋势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4.2  前期处置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故发生后，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成立前，按照“早发现早处置、先发现先处置、边报告边处置”的原则，事发单位和有关部门要迅速实施先期处置，同时迅速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报告，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区政府成立区水源地应急指挥部，组织力量采取措施、先期处置，全力控制事态发展，减少和消除污染，并按照要求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信息报告。
4.3  响应措施
经事态研判后，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决定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后，应急响应措施应按如下要求实施。

4.3.1  应急监测

4.3.1.1  开展应急监测程序

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应急监测。事件处置初期，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应按照区生态环境局命令，按照各自职责，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设置监测点位（断面）、确定监测频次、组织开展监测、形成监测报告，第一时间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监测结果和污染浓度变化态势图，并安排人员对突发环境事件监测情况进行全过程记录。事件处置中期，应根据事态发展，如上游来水量、应急处置措施效果等情况，适时调整监测点位（断面）和监测频次。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开展跟踪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

4.3.1.2  制定应急监测方案

应急监测组根据突发事件性质，征询应急专家组意见，编制应急监测方案。内容应包括：依据的技术规范、实施人员布点原则、采样频次和注意事项、监测结果记录和报告方式等。监测布点、频次及监测因子建议按如下原则进行布置：

（1）监测布点和频次

针对涪江、琼江流域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建议布置4个或以上的监测断面。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分别设置对照断面、控制断面以及削减断面，在饮用水源地取水口处设置1个监测断面。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程度对监测断面进行调整，优先加设污染物扩散前端及出境断面。建议采取同步采样监测方式对不同点位（断面）相同间隔时间（1小时）进行监测，动态监控污染带移动过程。

针对水库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建议布置2个或以上的监测断面。以突发水环境事件发生地点及饮用水源地取水口分别设置1个监测断面。

若在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区范围发生水华灾害，建议对取水口不同水层进行加密跟踪监测。
（2）监测项目。监测因子建议包括：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可根据突发环境事件特征，删减或补充相关监测因子。
4.3.2  事故源排查与处置

4.3.2.1  排查对象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可由事故调查组负责开展溯源分析。事故调查组根据应急监测确定特征污染物成分，再结合特征污染物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事故源排查。

针对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查重点和对象如下：

（1）有机类、营养盐类污染：重点排查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工业企业等的异常情况。

（2）细菌类污染：重点排查调查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医疗场所等的异常情况。

（3）农药类污染：重点排查农药制造有关的工业企业等的异常情况。

（4）石油类污染：重点排查加油站、运输车辆，调查上述企业和单位的异常情况。
4.3.2.2  切断污染源
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应第一时间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切断固定的、流动的或非点源的污染泄漏源，若涉事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法有效控制污染源，应将污染源信息上报现场处置组，由现场处置组组织实施事故源切断或控制。
4.3.3  污染水体现场处置

现场应急指挥部应根据污染特征，结合专家意见，尽快制定现场处置方案，针对以下情景建议开展如下处置措施。

（1）水华灾害突发事件。对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的水华发生区域，采取增氧机、藻类打捞等方式减少和控制藻类生长和扩散；有条件的，可采用生态调水的方式，通过增加水体扰动，控制水华灾害。

（2）水体内污染物治理、总量或浓度削减。根据应急专家组等意见，制定综合处置方案。一般采取隔离、吸附、打捞、扰动等物理方法，氧化、沉淀等化学方法，利用湿地生物群消解等生物方法和上游调水等稀释方法，可以采取一种或多种方式，力争短时间内削减污染物浓度。现场处置组可根据需要，对水源地汇水区域内的污染物排放企业实施停产、减产、限产等措施，削减水域污染物总量或浓度。

（3）应急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在河道内修建临时拦截坝等工程设施拦截污染水体。

（4）取水口及水厂应急防控。一级保护区设置有视频监控系统自来水厂、取水口安排专人进行巡查，适时对原水、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检测、化验和消毒。水厂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通讯畅通。水厂配备较为齐全的应急防范设施和应急物资。

（5）饮用水源深度处置。在水质受污染程度不严重的情况下，采用深度处理工艺(如臭氧-活性炭技术、生物活性炭技术、膜分离技术等)对来水进行处理，确保水厂出水水质达标。
4.3.4  供水安全保障

当出现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时，综合协调组应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无备用水源的，应使用应急供水车等设施保障居民用水。

4.4  物资调集及应急设施启用
应急物资、装备由综合协调组进行统一调配。铜梁区生态环境局、铜梁区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侣俸自来水厂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均配备了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和应急装备，部分特殊的应急物资可在3小时内从区有关单位调集。同时区域内环境风险企业已配置了相应的消防设施、个人防护装备、收集、吸附器材、应急监测设施、常用药品、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等，当发生污染事故时，可由应急指挥部统一调度。应急物资储备情况见附件。

4.5  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善后处理组负责及时按规定通过新闻媒体发布饮用水源突发污染事件处置的相关信息，监控、引导社会舆情。现场指挥部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应第一时间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突发环境事件有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发布内容包括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4.6  响应终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止应急响应。

（1）进入水源保护区陆域范围的污染物已成功围堵，且清运至水源保护区外，未向水域扩散时；

（2）进入水源保护区水域范围的污染团已成功拦截或导流至水源保护区外，没有向取水口扩散的风险，且水质监测结果稳定达标；

（3）水质监测结果尚未稳定达标，但根据应急专家组建议可恢复正常取水时。由区应急指挥部指挥长发布响应终止，终止已经采取的有关行动和措施。

5  后期工作
5.1  后期防控

响应终止后，善后处理组对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进行妥善处置，保证环境风险物质或污染物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包括对泄漏的油品、化学品等有害物质进行回收；事故场地及蔓延区域的污染物清除完成后，对土壤或水生态系统进行修复；部分污染物导流到水源地下游或其他区域，对区域的污染物进行清除等。

应急监测组负责组织后期污染监测；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后期污染治理；现场处置组进行消除投放药剂的残留毒性和后期效应，防止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5.2  事件调查

根据事件调查的有关规定，一般或较大环境事件应由区应急指挥部指定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组织开展事件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和性质，提出整改防范措施和处理建议。相关单位或企业应积极整改，并形成整改反馈报告。重大或特别重大事件由上级政府或上级有关部门组织调查，区应急指挥部及有关部门配合。
5.3  损害评估

根据有关规定，区生态环境局督促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污染的个人或单位及时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经评审后的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若造成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及污染的个人或单位不明确，应由属事镇街组织开展污染损害评估，并将经评审后的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5.4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组由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牵头，园区管理单位、责任单位组成，按照政策规定，对事故伤亡人员给予赔付救治，对伤者及伤亡人员家属进行精神安抚；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进行指导，按照国家规定组织制定补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和环境恢复等善后工作方案，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对紧急征用的物资和调集的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予以结算和补偿。保险机构及时开展相关理赔工作。责任单位必须对风险隐患进行整改，防止风险源再次引发水污染事件，对涉及的污染场地进行修复，满足相关要求，并对造成社会损害的进行依法赔偿。

6  应急保障
6.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确保应急期间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需要。参与应急处置指挥部的成员单位及应急处置单位，保持24小时的通讯畅通。区委宣传部牵头，通过政府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对外发布事件信息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应急组织指挥机构和现场应急指挥部的人员根据各自单位实际情况建立AB角制度。外部应急救援机构通讯录见附件。
6.2  应急队伍保障

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整合现有资源，逐步加强和完善应急队伍建设，形成规模适度、管理规范的应急队伍体系。实行“政府领导、军地联动、条块结合、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照本部门、本单位职责，组建或指导所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组建相应的专兼职应急队伍，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当启动应急响应时，应急队伍应在现场应急指挥部的统筹安排下，根据各自职能相互配合，开展应急行动。采用教学培训或实战演练作为应急预案培训方式，加强不同层面的预案演练培训工作，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信息报告、个体防护、应急资源使用、应急监测布点及监测方法、应急处置方法等培训科目。通过培训，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救援能力。
6.3  应急资源保障

综合协调组应对应急资源（包括药剂、物资、装备和设施）每半年进行检查，维护。综合协调组根据事件和演练经验，持续改进提高药剂、物资、装备的存放规范，确保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高效的使用应急资源。
6.4  经费保障

区财政局做好经费保障，专项用于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将应急管理部门预算、应急物资采购费用列入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应急处置结束后，据实核销应急处置费用。各街镇（园区管理单位）、区级有关部门每年应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用于本单位、本辖区水源地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置。具有较大风险及以上的企业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突发水环境事件的防范、应急处置及后期善后处置等。
6.5  其他保障

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要为应急救援人员及物资运输提供交通方便，保证紧急情况下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并负责对事故现场道路交通实行管制，必要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交通干线及有关设施被毁坏时，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迅速组织抢修或架设临时通道，保障交通路线的畅通，确保救灾物资和人员能够及时安全运达，满足应急救援工作需要。

7  宣传、培训和演练
7.1  环境安全宣传

向社会公布和宣传饮用水源破坏或污染事故的报警电话号码，有关部门要利用媒体宣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知识，提高公众的安全自救防护能力。
7.2  培训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根据本预案的要求，组织本部门、本系统有关人员开展应急处置培训，熟悉实施相关应急预案的程序和要求，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7.3  演练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每年开展一次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演练内容主要包括通讯系统是否正常运作、信息报送流程是否畅通、各应急工作组配合是否协调、应急人员能力是否满足需要等。演练结束后，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对演练情况进行总结评估，并根据演练结果及时修订完善。

2023年3月23日，铜梁区人民政府参与了重庆市涪江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联合演练，演练前编制了应急演练脚本、应急演练实施方案，并下发了应急演练通知，邀请了环境应急专家对演练情况进行点评。演练后及时进行演练工作总结。

	应急演练现场照片

	


8  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专章
8.1  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专章
8.1.1  水源保护区概况
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地已划分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1000米，下游100米的整个河段水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一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取水口上游1000米至3000米、下游为100米至200米的整个河段水域。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洪水期正常水位河道边缘水平纵深50米，陆域沿岸长度与二级保护区水域长度相同。

8.1.2  应急响应

（1）预防工作与信息采集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及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等部门开展对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周边行政村范围内水质异常信息、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环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异常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综合评估。
（2）预警

当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获取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应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在信息真实的情况下，进一步收集信息，包括事件的影响范围、污染物的排放量等，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区应急指挥部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进行会商，研判水质变化趋势，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应立即通报现场应急指挥部进行应急处理，并马上依据当前信息发布相应的预警。
（3）信息报告与通报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区生态环境局，区生态环境局接报后，应立即进行核实，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对经核实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向区人民政府、现场应急指挥部和指挥部有关部门通报。
（4）事态研判
确认事件的应急等级后，由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按照水源地应急预案中列明的工作组成员及名单，迅速组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根据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保护区的特点及本次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进行调查，对调查信息进行分析、评估、研判。根据事态研判的结果，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
（5）应急监测
发布预警后，由区生态环境局实施应急监测，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开展监测工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组织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审核和汇总分析，判断突发环境事件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危害，形成监测报告。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应急监测指标、范围、点位、频次的确定及监测报告的撰写都需要根据相应的技术规范或专家技术组给出的意见来确定。
（6）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区生态环境局应负责开展溯源分析，责任到人，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排查的范围主要为涪江安居提水工程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周边行政村，对本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内的污染源，明确负责实施切断污染源的部门、程序、方法及工作要点。对本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外的污染源，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主要包括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
（7）应急处置
①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应根据不同污染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方法，制定程序、基本内容、责任单位和时限等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要求。现场处置方案中的内容包括污染现场情况、应急监测情况、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情况、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措施等。
②应急处置过程
应急处置过程由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协作配合，主要工作为确认污染状况、人员伤亡情况、污染趋势等；查找污染原因和污染源并切断污染源以防止污染范围扩大；对受污染的水域采取处置措施净化水质；追查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初步拟定污染清除和环境恢复的方案等。针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涉及跨越保护区的道路或者桥梁的情况下，应急处置应充分利用道路或者桥梁上的防落物网、雨水径流收集管道和应急处理池，防止污染物从道路或者桥梁流向水源保护区内，尽可能将污染物通过雨水径流收集管道全部排到应急处理池再进行处理。
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所在地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为现场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等应急工作提供便利，并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
③供水过程保障
应急处置过程期间，需要保障事件发生地附近居民的水源供给。水厂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如水厂无法满足事件发生地附近居民的水源供给，应及早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由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从区内其他水厂调集足够的水源进行供给。
（8）物资调集与应急设施启用
应急物资的调集和使用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进行。需要调集的单位需向现场应急指挥部进行申请，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向对应的存储单位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并申请使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致电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并说明情况，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紧急调用相关物资。
（9）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区委宣传部同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本次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对外统一发布工作，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10）应急终止
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经有关专家分析论证，认为满足应急结束的条件时，由区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应急响应终止后，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评价和处置工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转入常态管理。
8.1.3  后期工作
后期工作包括后期防控、事件调查、损害评估和善后处置。主要工作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开展。
针对后期防控的内容，应急工作组加强对本次受影响水域的日常水质监测，防止次生环境事件的突发。同时加强对风险源的管控，防止类似突发环境事件再次发生。
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在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下，做好受影响居民的费用补偿和卫生防疫、涉事人员或企业的损害索赔、风险源整改和污染场地修复等工作。
8.2  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专章
8.2.1  水源保护区概况
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水源地已划分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为正常水位线以下的全部水域。一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取水口侧正常水位线以上200米范围内的陆域。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与一级保护区水域范围一致。二级保护区陆域范围为整个汇水区域。

8.2.2  应急响应

（1）预防工作与信息采集
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原则，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及区生态环境局、区水利局等部门开展对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周边行政村范围内水质异常信息、自然灾害预警信息、环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异常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综合评估。
（2）预警
当现场应急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获取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时，应第一时间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在信息真实的情况下，进一步收集信息，包括事件的影响范围、污染物的排放量等，必要时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县应急指挥部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及应急专家进行会商，研判水质变化趋势，若判断可能对水源地水质造成影响，应立即通报现场应急指挥部进行应急处理，并马上依据当前信息发布相应的预警。
（3）信息报告与通报
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区生态环境局，区生态环境局接报后，应立即进行核实，对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的性质和类别做出初步认定，对经核实的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向区人民政府、现场应急指挥部和指挥部有关部门通报。
（4）事态研判
确认事件的应急等级后，由区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按照水源地应急预案中列明的工作组成员及名单，迅速组建参加应急指挥的各个工作组，跟踪开展事态研判，根据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特点及本次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进行调查，对调查信息进行分析、评估、研判。根据事态研判的结果，制定和动态调整应急响应有关方案、实施应急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和应急处置。
（5）应急监测
发布预警后，由区生态环境局实施应急监测，根据事态的发展趋势开展监测工作。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制定监测方案，组织开展监测，并对监测数据审核和汇总分析，判断突发环境事件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危害，形成监测报告。根据事态发展，适时调整监测点位和监测频次。事件处置末期，应按照现场应急指挥部命令，停止应急监测，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提交应急监测总结报告。应急监测指标、范围、点位、频次的确定及监测报告的撰写都需要根据相应的技术规范或专家技术组给出的意见来确定。
（6）污染源排查与处置
当水质监测发现异常、污染物来源不确定时，区生态环境局应负责开展溯源分析，责任到人，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浓度变化、释放总量、释放路径、释放时间，以及当时的水文和气象条件，迅速组织开展污染源排查，排查的范围主要为双寨水库侣俸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周边行政村，对本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内的污染源，明确负责实施切断污染源的部门、程序、方法及工作要点。对本应急预案适用地域范围外的污染源，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主要包括切断污染源、收集和围堵污染物等。
（7）应急处置
①制定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应根据不同污染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置方法，制定程序、基本内容、责任单位和时限等情况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要求。现场处置方案中的内容包括污染现场情况、应急监测情况、污染处置措施、物资调集情况、应急队伍和人员安排、供水单位应对措施等。
②应急处置过程
应急处置过程由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协作配合，主要工作为确认污染状况、人员伤亡情况、污染趋势等；查找污染原因和污染源并切断污染源以防止污染范围扩大；对受污染的水域采取处置措施净化水质；追查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初步拟定污染清除和环境恢复的方案等。针对道路交通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流动源突发事件，涉及跨越保护区的道路或者桥梁的情况下，应急处置应充分利用道路或者桥梁上的防落物网、雨水径流收集管道和应急处理池，防止污染物从道路或者桥梁流向水源保护区内，尽可能将污染物通过雨水径流收集管道全部排到应急处理池再进行处理。
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所在地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为现场监测、污染源排查与处置、应急处置等应急工作提供便利，并随时掌握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向现场应急指挥部报告。
③供水过程保障
应急处置过程期间，需要保障事件发生地附近居民的水源供给。水厂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可能影响取水口的时间，及时采取深度处理、低压供水或启动备用水源等应急措施，并加强污染物监测，待水质满足取水要求时恢复取水和供水。如水厂无法满足事件发生地附近居民的水源供给，应及早报告现场应急指挥部，由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区内其他水厂调集足够的水源进行供给。
（8）物资调集与应急设施启用
应急物资的调集和使用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统一进行。需要调集的单位需向现场应急指挥部进行申请，由现场应急指挥部向对应的存储单位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并申请使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致电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人并说明情况，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紧急调用相关物资。
（9）舆情监测与信息发布
区委宣传部同现场应急指挥部负责本次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对外统一发布工作，在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信息，并针对舆情及时发布事件原因、影响区域、已采取的措施及成效、公众应注意的防范措施、热线电话等。
（10）应急终止
按照“谁启动、谁终止”的原则，经有关专家分析论证，认为满足应急结束的条件时，由区应急指挥部宣布应急响应终止。
应急响应终止后，根据现场应急指挥部有关指示和实际情况，继续进行环境监测评价和处置工作，直至其他补救措施无需继续，转入常态管理。
8.2.3  后期工作
后期工作包括后期防控、事件调查、损害评估和善后处置。主要工作由现场应急指挥部组织开展。
针对后期防控的内容，应急工作组加强对本次受影响水域的日常水质监测，防止次生环境事件的突发。同时加强对风险源的管控，防止类似突发环境事件再次发生。
水源地所属行政区域镇人民政府在现场应急指挥部指挥下，做好受影响居民的费用补偿和卫生防疫、涉事人员或企业的损害索赔、风险源整改和污染场地修复等工作。

9  附则
9.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原则上每五年修订一次，但随着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或应急资源发生变化，或者应急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9.2  预案制定与解释

本预案的解释权归属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9.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铜府办〔2019〕145号）同时废止。

附件：1铜梁区各街镇和单位人员联系表
2.专家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3.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指挥部成员名单
4.外部救援机构联系方式

5.铜梁区应急物资清单

6.饮用水源突发性环境事件处置措施
附件1  

铜梁区各街镇和单位人员联系表
	序号
	镇街、园区管委会名称
	办公室电话

	1
	巴川街道
	023-45682675

	2
	东城街道
	023-45870801

	3
	南城街道
	023-45689509

	4
	蒲吕街道
	023-45488102

	5
	旧县街道
	023-45422230

	6
	土桥镇
	023-45625414

	7
	二坪镇
	023-45430581

	8
	水口镇
	023-45433561/023-45434008

	9
	安居镇
	023-45855001

	10
	白羊镇
	023-45851201

	11
	平滩镇
	023-45211002

	12
	虎峰镇
	023-45511190

	13
	福果镇
	023-45517021

	14
	石鱼镇
	023-45581025

	15
	少云镇
	023-45866043

	16
	高楼镇
	023-45865290

	17
	维新镇
	023-45862016

	18
	大庙镇
	023-45366002

	19
	围龙镇
	023-45360015

	20
	华兴镇
	023-45363333

	21
	永嘉镇
	023-45399003

	22
	西河镇
	023-45391141

	23
	安溪镇
	023-45393101

	24
	侣俸镇
	023-45266002

	25
	太平镇
	023-45620211

	26
	双山镇
	023-45218315

	27
	小林镇
	023-64410881

	28
	庆隆镇
	023-45480011

	29
	重庆铜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023-45673808


附件2  

专家组名单及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咨询业务

	1
	朱  进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3896139262
	应急处置、应急预案评审

	2
	郭  平
	男
	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13983889369
	环境应急监测、应急处置、应急预案评审

	3
	曹照勋
	男
	重庆市环保

工程院
	13647626971
	污水处理、应急处置

	4
	常  青
	男
	重庆工商大学
	15086786892
	污染治理、化学分析、演练、预案

	5
	黄力武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3060218506
	环评、安评、危化、危废

	6
	焦少俊
	男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18105167862
	固废处置、应急处置、处置、环评

	7
	吕  鸿
	男
	重庆一三六

地质队
	13650505097
	安评、演练、预案

、尾矿、水源

	8
	王  志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5802348869
	演练、预案、处置

	9
	吴庭安
	男
	广州溯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352850300
	风评、预案、排查、处置

	10
	杨志敏
	女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13638310332
	风评、演练、预案、排查、

	11
	张渊博
	男
	重庆开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5683230856
	风评、预案、处置

	12
	朱  进
	男
	重庆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3896139262
	安评、演练、预案、排查、处置

	13
	祖  波
	男
	重庆交通大学河海学院
	15902370757
	环境评估、污染治理、风评、演练、排查


附件3  

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成员名单

	序号
	单位
	电话

	1
	区政府办公室
	023-45612345

	2
	区委宣传部
	023-45695103

	3
	区应急管理局
	023-45612350

	4
	区生态环境局
	023-45695228

	5
	区公安局
	023-45874551

	6
	区卫生健康委
	023-45695084

	7
	区市场监管局
	023-64410100

	8
	区交通运输委
	023-45695913

	9
	区水利局
	023-45632902

	10
	区经济信息委
	023-45689016

	11
	区商务委
	023-45686371

	12
	区农业农村委
	023-45695001

	13
	区发展改革委
	023-64406122

	14
	区财政局
	023-45672040

	15
	区气象局
	023-64410933（气象台）

023-64410911（办公室）

	16
	区民政局
	023-45692700

	17
	区城市管理局
	023-45632110

	18
	区消防救援局
	023-45695883/119

	19
	区林业局
	023-45692775

	20
	区大数据发展局
	023-45698586

	21
	区住房城乡建委
	023-45693111


附件4  

外部救援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023-89188803/023-89181996

	合川区生态环境局
	023-42723092

	永川区生态环境局
	023-49584716

	大足区生态环境局
	023-43722169

	潼南区生态环境局
	023-81658965


《重庆市铜梁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小北海水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重庆市铜梁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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